
臺北市政府 88.10.20. 府訴字第八八０七六三八九０一號訴願決定書

訴　願　人　○○○

原處分機關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右訴願人因違反醫療法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八十八年四月二十二日北市衛三字第八八

二一六七六九００號處分書，提起訴願，本府依法決定如左：

　　　　主　　文

　　訴願駁回。

　　　　事　　實

　　緣訴願人係本市○○路○○號○○診所負責醫師，於八十八年三月十三日至二十六日在

「○○」雜誌第四０九期，四月四日至十日在「○○」雜誌第五五六期，刊登「女醫　○○

婦產　○○診所（女醫親診）驗孕立知大小手術　月經規則術不痛不出血，安全可靠　產房

設備完善、日夜催生綠化、潔靜、歐式建築　臺北市○○路○○號......北市衛萬醫字第三

五０一一九二七七九」之違規醫療廣告各一則，原處分機關認係違反醫療法第六十條規定，

乃依同法第七十七條規定，以八十八年四月二十二日北市衛三字第八八二一六七六九００號

處分書處以訴願人二萬元（折合新臺幣六萬元）罰鍰。訴願人不服，於八十八年五月六日向

本府提起訴願，六月四日補充訴願理由，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理　　由

一、按醫療法第六十條規定：「醫療廣告，其內容以左列事項為限：一、醫療機構之名稱、

　　開業執照字號、地址、電話及交通路線。二、醫師之姓名、性別、學歷、經歷及其醫師

　　、專科醫師、優生保健醫師證書字號。三、公務人員保險、勞工保險及其他非商業性保

　　險之特約醫院、診所字樣。四、診療科別、病名及診療時間。五、開業、歇業、停業、

　　復業、遷移及其年、月、日。六、其他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公告容許登載或播放事項。

　　利用廣播、電視之醫療廣告，在前項內容範圍內，得以口語化方式為之；惟應先經所在

　　地直轄市或縣（市）衛生主管機關核准。」第七十七條規定：「違反第十三條......第

　　六十條、第六十一條之規定或擅自變更核准之廣告內容者，處五千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

　　鍰。醫療廣告違反第六十條、第六十一條之規定或擅自變更核准內容者，除依前項之規

　　定處罰外，其有左列情形之一者，得處一個月以上一年以下停業處分或撤銷其開業執照

　　，並得由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撤銷其負責醫師之醫師證書；其觸犯刑法者，並移送司法機

　　關辦理：一、內容虛偽、誇張、歪曲事實或有傷風化者。二、以墮胎、婦科整型為宣傳

　　者。三、以治療性機能或增強性能力為宣傳者。四、以包醫包治為宣傳者。五、一年內

　　已受處罰三次者。」



　　同法施行細則第五十三條規定：「本法第六十條第一項第四款所定醫療廣告之診療科別

　　，以經衛生主管機關核准登記服務醫師之科別為限；其病名，以國際疾病傷害及死因分

　　類規定或經所在地直轄市或縣（市）衛生主管機關核准者為限。」

　　行政院衛生署八十五年四月九日衛署醫字第八五０一五一三一號函釋：「主旨：有關貴

　　轄『○○診所』二則違規醫療廣告之認定及處置疑義乙案，復請查照。......說明....

　　..：二、按違規醫療廣告之論處，應以『一行為、一處罰』為處理原則。所謂一行為一

　　處罰，在執行上係指處分書內應明示各違規行為之處罰額度，或一行為開具一處分書送

　　達而言。又連續刊登之醫療廣告，應以每日為一行為，每行為應處一罰為原則。三、另

　　對於違規醫療廣告，採取按次累計加重處罰之作法，計經歷次醫政會議中討論，並獲致

　　共識，各級衛生主管機關自應依決議辦理。違規之醫療廣告如在處分前即已交查，原處

　　分機關為行政處分時，自應併案裁處。如未併案處理，應以距該交查違規醫療廣告之刊

　　登日期最近一次之處分，作為決定處分內容之基準。本案請依上開原則認定處理。」

二、本件訴願及補充理由略謂：

(一)原處分機關於八十八年二月二十五日及四月二十二日連續開具處分書處罰訴願人所刊登

　　兩則違規廣告，兩則廣告之第二項及第三項廣告用詞相同，訴願人於接到廣告後已通知

　　雜誌社更改第二則廣告，概因與雜誌社之溝通與編排有誤，認知上又有錯誤，致無法立

　　時更正廣告上之所有項目。兩則廣告被處分時間中間只隔了一個多月，相同廣告已被處

　　罰一次，請將第二次處分撤銷。訴願人因對醫療法不了解才誤觸法網，並非多次牴觸醫

　　療法之累犯。

(二)月經規則術為婦科常見之手術，舉凡子宮內膜增生及大量或長期異常出血，為作出病理

　　診斷及子宮出血治療之必要手段。子宮頸管及子宮內膜搔刮術俗稱月經規則術，此手術

　　與人工流產實為不同。

三、卷查本案訴願人係○○診所負責醫師，其以診所名義刊登醫療廣告，且於八十八年四月

　　八日在萬華區衛生所所作談話筆錄，亦承認八十八年三月十三日至二十六日在「○○」

　　雜誌第四０九期及同年四月四日至十日在「○○」雜誌第五五六期刊登事實欄所述廣告

　　內容。依前揭規定，醫療廣告其病名，以國際疾病傷害及死因分類規定或經所在地直轄

　　市或縣（市）衛生主管機關核准者為限。而訴願人刊登之醫療廣告內容所述及月經規則

　　術不痛不出血之字句，並不在國際疾病傷害及死因分類規定範圍內，自屬違反醫療法第

　　六十條規定，違章事實洵堪認定。至於訴願人主張相同廣告被連續處分乙節，查訴願人

　　八十八年一月三十一日至二月六日在○○雜誌第五四七期刊登「女醫　○○婦產專科　

　　○○保健特約診所（女醫親診）驗孕立知大小手術　月經規則術不痛不出血，安全可靠

　　　婦科整形、婚前重建手術　產房設備完善、日夜催生　綠化、潔靜、歐式建築臺北市

　　○○路○○號......北市衛萬醫字第三五０一一九二七七九」之違規醫療廣告乙則，原



　　處分機關認係違反醫療法第六十條規定，乃依同法第七十七條規定，以八十八年二月二

　　十五日北市衛三字第八八二０七五六八００號處分書處以訴願人五千元（折合新臺幣一

　　萬五千元）罰鍰在案。嗣訴願人於八十八年三月十三日至二十六日在「○○」雜誌第四

　　０九期及同年四月四日至十日在「○○」雜誌第五五六期刊登二則違規醫療廣告，第一

　　則違規醫療廣告與後二則違規醫療廣告，違規廣告內容、時間與所刊登廣告雜誌不盡相

　　同，並非相同醫療廣告，且依前揭函釋規定，違規醫療廣告之論處，以「一行為、一處

　　罰」為處理原則，並採取按次累計加重之作法。訴願人主張，顯不足採據。原處分機關

　　依首揭規定及函釋，處以訴願人二萬元（折合新臺幣六萬元）罰鍰，並無不合，應予維

　　持。

四、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十九條前段之規定，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明珠

　　　　　　　　　　　　　　　　　　　　　　　　　　　　　　　　　　委員　黃茂榮

　　　　　　　　　　　　　　　　　　　　　　　　　　　　　　　　　　委員　楊松齡

　　　　　　　　　　　　　　　　　　　　　　　　　　　　　　　　　　委員　薛明玲

　　　　　　　　　　　　　　　　　　　　　　　　　　　　　　　　　　委員　陳　敏

　　　　　　　　　　　　　　　　　　　　　　　　　　　　　　　　　　委員　曾巨威

　　　　　　　　　　　　　　　　　　　　　　　　　　　　　　　　　　委員　黃旭田

　　　　　　　　　　　　　　　　　　　　　　　　　　　　　　　　　　委員　曾忠己

中　　華　　民　　國　　八十八　　年　　 十　　 月　　 二十　 日　　　　　　　　

　　　　　　　　　　　　　　　　　　　　　　　　　　　　　　　　　市　長　馬英九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明珠　決行

　　如認原處分違法或不當而對本決定不服者，得於收受本決定書之次日起三十日內，向行

政院衛生署提起再訴願，並抄副本送本府。 

（行政院衛生署地址：臺北市愛國東路一００號）


